
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案例-新增彙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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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持人應由誰擔任
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持人於本條例係以主席稱之，
該主席之資格，本條例並無規定，有關主持人之產
生，應參考會議規範第15條「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，
應由出席人於會議開始時推選」規定推選。
建議：推選主席，與議題有切身關係者須多斟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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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是否有期限之限制
內政部營建署99.11.9營署建管字第0990074852號

其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時，是否有期限之限制，及重新
召集會議仍未達成決議時，可否再依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
議，目前法無明文，且未限制須由同一召集人召集會議。由
於該規定為『得』而非『應』，故召集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就
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，惟若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應
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，召集人自有召集之義務不得
拒絕。…」為本部九十三年六月十日台內營字第○九三○○
八四一九○號函說明四所明釋，故本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
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，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請求
召集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，其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
仍未達成決議時，召集人仍有召集之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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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進行議案表決時
之表決人數

．．．．．．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之計算，均係以
『出席人數』作為計算基準，並以簽名簿作為依上開條例第
27條計算出席人數之依據。至關開會後缺額問題之處置，得
參照會議規範第7條規定辦理。」本部95年4月4日內授營建管
字第0950801808號函（如附件）已有明釋。至於區分所有權
人會議開會後如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離席或不在場等情形，
經清點在場人數後，在場人數如仍符合條例第31條出席人數
之規定時，其作成決議之分母數以清點後在場人數計算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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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員會委員代理疑義
營建署函 102.02.06.營署建管字第1020007528號

按「…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、權限與其委員人
數、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，一區分所有權人
會議之決議。但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為公寓大廈
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條例)第29條第2項所明定，故管理委員因
故無法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時，其代理規定當依區分所有權
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。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未
有代理規定者，即不得由他人代理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。又
受委託代理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者，未在簽到單簽名，可否
計入出席及表決之人數乙節，涉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召集
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，依上開條文規定，規約有規定者，從
其規定，未規定者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。至有關管
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效力，係屬私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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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書格式限制？
內政部102.5.27台內營字第1020805772號函

……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，得依上開條文規定，
以書面委託其承租人代理出席，不得委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承租人代
理出席，該委託書內容應敘明該次會議之時間、委託人與受託人之姓名，
並明確表達委託關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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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所有權人為法人之代理
內政部營建署103.2.10營署建管字第1032902138號

按「另依經濟部94年7月26日經商字第09400576240號函示，
『按公司為法人一種，並無自然實體，應指派代表人行使權
利。』，至有關上開法人指派代表人之相關事宜，請依經濟部
95年3月27日經商字第09500532900號函檢送該部79年1月31日
商216577號函略以『．．．該代表人與法人間，乃該代表人受
任為法人處理事務，其性質應為民法上之委任，該代表人向公
司辦理相關事宜，應檢具何項文件，係屬公司內部事項，公司
法並無明文規定，宜委諸公司自行決定，由法人或代表人出具
足資證明其委任之關係文件以憑辦理。』之規定辦理。」本部
95年4月13日台內營字第0950056147號函已有明釋，故區分所
有權人如為法人，其指派代表人行使權利時，該代表人係受任
為法人處理事務，非屬條例第27條所稱「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
有權人會議」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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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未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，
該次會議決議無效？
內政部營建署97.8.28營署建管字第0970050100號

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如係依條例第31條規定程序成立，
其會議紀錄依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，屬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附隨之通知義務，非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
決議成立之構成要件，與該會議決議之效力無涉。惟區分所
有權人會議如係依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
會議作成決議時，則須踐行同條文第2項規定，將該決議之會
議紀錄依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，各區
分所有權人於7日內以書面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
例合計半數時，該決議視為成立。」

至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，如有執行爭議，除得再
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作成決議外，係屬私權爭執，宜循司法
途徑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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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未報備效力?
內政部營建署98.12.4營署建管字第0980080035號

按「…又按『至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之規定，應
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程序召集或訂定始具法律效力，並不
以向縣市政府申請報備為要件。』…」…。是主任委員、管
理委員若依規約規定選任；或規約未規定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
議決議選任，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條例規定程序召集者，即
具法律效力，尚無涉是否經直轄市、（縣）市政府報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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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管理報備資料有偽造文書之嫌
內政部營建署98.12.4營署建管字第0980080035號

另按「一、為推動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業務，特訂定
本處理原則。」、「四、申請程序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
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檢齊第三點或第六點規定應備文件報請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。......」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
報備處理原則第1點及第4點所明定，是以報備證明僅係行
政作業文件，申請報備文件如有不實之情事，主管機關自得
視實際情形通知其所有人，作成註銷該證明文件之標示。

至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、管理組織或利害關係人間如因
後續決議效力有所爭執，係屬私權，自宜循司法途徑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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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選管理委員是否為急迫情事，會議通知可否
2日公告即可?
內政部營建署92.5.7營署建管字第0923040371號

所謂「急迫情事」以未即時處理即會造成損害或有擴大損害
之虞者之意為妥，應於召開臨時會議時由召集人自行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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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知後，該召集
人之管理委員任期屆滿，其屆滿後所召開會議決
議之效力疑義
內政部營建署96.8.17營署建管字第0960044210號

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，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
之管理負責人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；管理
負責人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
日起，視同解任。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，或無區分所有權
人擔任管理負責人、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，由區分所有權人互
推一人為召集人；……」、「前項管理委員、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
人任期屆滿未再選任或有第20條第2項所定之拒絕移交者，自任期
屆滿日起，視同解任。 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條例）
第25條第3項及第29條第3項所明定。另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
人未依前揭條文規定產生，其所為之會議決議，自不生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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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35條提供資料，
是否違反個資法？
內政部102.5.7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182411號函

按法務部102年4月26日法律字第10203503490號函說明二(略
以)：「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『法規對其
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，應優先適用之。』
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之性質為普通法，其
他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或利用之規定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
法之法理，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。......管理負責人或管
理委員會依本條例第35條規定提供閱覽或影印，而涉及對個人
資料之利用，自應優先適用該條規定，......」故公寓大廈管
理條例第35條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，得請求影印區分所有權
人會議紀錄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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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5 條規定之內容，是否
包含錄音及錄影等資料
內政部營建署95.6.1營署建管字第0950026405號函

• 條例第34 條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之規定定有明文，
且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處理原則第3 點附件三定有會議記
錄之參考格式，故會議之記錄依上開規定辦理，前揭條例
條文並未包含錄音及錄影等資料。

• 故有關條例第35 條規定內容以外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之
資料，請求閱覽或影印之相關事宜，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
議決議或規約規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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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戶可否請求閱覽或影印管理委員會委任管理
維護公司之契約書或發包工程之合約書乙案
內政部營建署97.3.3 營署建管字第0970010861 號函

• 按「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，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、公共
基金餘額、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、財務報表、欠繳公共基
金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、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
及前條會議紀錄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。」
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 條所明定。另按條例第36 條第1 
款、第8 款及第13 款規定：「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：一、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。八、規約、會議紀錄、
使用執照謄本、竣工圖說、水電、消防、機械設施、管線
圖說、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、財務報表、公共安全檢查及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、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。
‧‧‧十三、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。」，故有關
條例第35 條規定內容以外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之資料，
其請求閱覽或影印之相關事宜，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
議或規約規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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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02.5.7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182411號函

另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蒐集及註記相關個人資料是否均
屬必要一節，卷查本部營建署102年4月11日營署建管字第
1022907363號書函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區分所
有權人會議出席簽到名冊應記載事項已有明釋。至關管理負
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提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區分
所有權人會議出席簽到名冊供利害關係人閱覽或影印時，是否
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供查詢使用之必要，仍應就查詢使用之目
的，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、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
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規定，另須注意該法第5條之規定，
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
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
之目的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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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規約的訂定是否可限制連任之規定?

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，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，
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。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、
權限與其委員人數、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，依區分
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。但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管理委員、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
規約之規定，任期一至二年，主任委員、管理負責人、負責財務管
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，連選得連任一次，其餘管理委員，連選
得連任。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，任期一年，主任委
員、管理負責人、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，連選得連
任一次，其餘管理委員，連選得連任。

條例僅授權社區由區權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其委員任
期1-2年，但連任規定仍須依條例29條第3項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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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音爭議
內政部函97.01.08.內授營建管字第0970800113號

按「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、排放各種汙染物、惡臭物質或發
生喧囂、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行為。」、「住戶違反前四項
規定時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，經
制止而不遵從者，得報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處理。」為公
寓大廈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條例)第16條第1項及第5項所明定，合
先敘明。
另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12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60097205號函
示：「二、有關住戶發生喧囂之行為時，若該行為違反噪音管
制法第6條規定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，或製造噪音違反同法
第7條規定，超過工廠(場)、娛樂場所、營業場所、營建工程、
擴音設施及其他經公告之場所、工程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，
則應以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處理。三、另依據噪音管制法第4條
規定，製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
聲音者，由警察機關依有關法令處理之。」，故有關上開條例
第16條第1項所稱喧囂、振動之噪音管制標準，本條例未有明文，
按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，適用噪音管制法等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
理，至涉個案認定執行事宜，請貴府本於權責辦理。 18


